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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

2015年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部门

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 、 单位基本情况

(一)机构设置

根据“三定”方案，我局内设7个机构如下：办公室(政策

法规科),计划财务科，海域与海岛管理科，资源环境管理科(海

洋预报减灾科),渔业综合管理科(科技科),水产品质量安全监

管科，人事科(与监察室、纪检组合署)。列入决算编制的下属

单位6个，分别是：广东省渔政总队湛江支队、广东省渔政总队

湛江支队东海大队、湛江市渔业电讯管理办公室、湛江市水产技

术推广中心站、湛江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，湛江市海洋与渔

业发展研究中心。

(二)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海洋与渔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

律法规，起草有关地方规范性文件草案，组织海洋战略研究，拟

订并监督实施海洋事业、渔业的发展战略、政策和管理制度。

2、综合管理、协调和指导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，负责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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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区划、海洋主体功能区的拟订、修编和实施以及海岸开发利

用和保护的有关工作。

3、承担海洋经济运行监测、评价及信息发布的责任，组织

实施海洋与渔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、核算，提出优化海洋经

济结构、调整产业布局的建议，组织开展海洋与渔业领域节能减

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。

4、承担规范管辖海域使用秩序的责任。监督管理国家、省

授权的海域使用，承担海域使用项目审核和海域使用权属管理及

海上人工构筑物管理；组织海域界线、海岸线勘定和管理，监督

管理海上人工构筑物设置，负责涉海工程项目的有关工作。

5、承担海岛生态保护和无居民海岛合法使用管理的责任。

拟订海岛保护与开发规划、政策并监督实施，组织实施无居民海

岛的使用管理。

6、承担海洋环境保护和修复的责任。组织海洋资源环境调

查、监测、监视、评价和信息发布，组织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

控制制度，监督海洋倾废、陆源污染物排海，负责海洋和渔业水

域生态环境保护、水生生物资源保护，监督管理海洋、渔业自然

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，负责保护区修复典型性、代表性海洋生态

系统，管理国家、省分工的海洋自然资源。

7、承担海洋环境观测预报、海洋灾害预警预报，指导和监

督渔业防灾减灾工作，负责海洋与渔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。

8、组织落实渔业和渔区发展政策措施，指导渔业产业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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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、产品品质改善、渔业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，组织开展水生

动物疫病防控工作，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水产品认证，负责初级

水产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，发布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，组织

指导渔业基础设施建设。

9、负责渔业许可和渔港、渔船、渔机、渔具渔法和渔业电

信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实施伏季休渔制度，承担远洋渔业管理工作。

10、组织实施“科技兴海”、“科技兴渔”战略，组织海洋与

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，组织实施海水利用和海洋可再生

能源研发应用，承担海洋与渔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数字海洋建设。

11、组织开展海洋与渔业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
12、承担海洋监察、渔政管理、渔港监督和渔业船舶监督、

检验的责任。负责辖区内的巡航监视、监督管理，查处违法活动，

维护国家海洋与渔业权益，管理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伍。

13、承办市人民政府和省海洋与渔业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(三)人员构成情况

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机关行政编制30名。其中：局长1名、

副局长3名、纪检组长1名，总工程师1名；科级领导职数11

名。后勤服务人员数4名；广东省渔政总队湛江支队共有行政执

法专项编制67名(其中船员编制37名);广东省渔政总队东海

大队核定行政执法专项编制19名；湛江市渔业电讯办公室为下

属科级单位，定员6名；湛江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站，财政核拨

编制12名；湛江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(挂湛江市渔业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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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验站牌子、湛江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牌子)三块牌子，

一套人员，编制18名；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发展研究中心[加挂广

东省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、湛江市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中心],核

定事业编制20名，其中主任1名，副主任2名。经费按财政一

类拨付 。

(三)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1、切实加强海域使用管理。继续做好钢铁、中科、麻章

物流、东海石化产业园等已批复的用海项目，动态监视监测及确

权录入配号发证工作。做好农业农村部渔业政局、东海石化产业园

区、 大汉三墩旅游用海用岛、海关平乐搬迁及徐闻遂溪等海关缉

私码 头、海东新区岸线整治、渔港建设、外罗海上风电等项目

选址建 设的服务保障工作。做好湛江市海岛名录录入和第二

批22个海 岛的立碑工作。

2、大力发展现代渔业。实施现代水产种业提升工程，助推

渔业发展。培育一批具有地方特色、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

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，建设一批标准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的

优势水产种苗生产基地，打造一批“育繁推一体化”的现代水产种

业龙头企业，显著提高优良品种自主研发能力和覆盖率。重点推

进现代渔业示范区建设，促进产业化集群。扶持淘汰残旧木质渔

船，计划建造4艘节能大型钢质渔船，到南沙和中、深外海作业。

走产学研合作发展道路，促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。

3、切实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管理。完成流沙湾生态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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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项目的报批工作。抓好3座人工鱼礁建设，1座人工鱼礁结算。

抓好野生动物年审管理工作。抓紧实施湛江湾环境容量研究。继

续加强用海工程环境管理，把好环评关，搞好项目服务。

4、切实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。 继续做好防范食用有

毒鱼中毒事故工作。实施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和水产品

质量安全监控计划。推进基层水产品监管体系建设。

5、加快渔港建设步伐。推进硒洲及乌石国家中心渔港竣工

验收；加快完成龙头沙国家一级渔港项目，推进海安国家一级渔

港项目动工建设，完善营仔渔港项目用海及相关手续后，建设一

批标准渔港项目，实施省渔港抢险维护项目，提高我市渔港综合

服务能力。

6、加强海洋与渔业执法工作。进一步加强督察工作。对

以往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单位进行回访督察，对海砂开采监管、

打击非法捕捞等重点工作开展专案督察。继续加强海监执法监管

工作。继续组织实施“海盾2014”、“碧海2014”等专项执法行动，

加强海岛执法管理，定期开展海岛巡查。深入开展渔政执法行动，

组织二次专项执法行动，重点对“电、炸、毒”鱼、三无渔船对电

鱼行为坚决予以打击，对新增“三无”渔船坚决予以取缔。

二 、收入预算说明：

2015 年收入预算644.43 万元，其中：经费收入预算

589.43万元；专项收入预算55万元。

三 、支出预算说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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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支出预算644.43万元，属于一般公共预算拨款。

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预算589.43 万元，占总支

出91.5%,比上年568.22万元，增长3.7%。增加的主要原

因一是人员增加；二是增加了人工鱼礁种苗增殖放流基地等

项目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94.28 万元，一般商品和服务

支出53.43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41.72万元；

项目支出预算5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.5%,与去年持平。
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经费“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支出67万元，其

中：因公出国(境)费用0元，公务接待费18万元，公务

用车费49万元，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9万元，公务用

车购置0元。

二0 一 五年三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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